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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習申請暨實習生管理辦法�

⺠國 111 年 5月 25 日經第八屆第三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�

壹、目的�

為提供大專校院學生認識傳播媒體產業現況、媒體監督、媒體素養教育，從而了解
本會之工作內容，並讓學生了解公共議題與媒體監督、媒體教育之相關性，� 特訂定
本實習辦法。�

貳、申請資格�

對傳媒議題具有強烈興趣之在學學生，經其所屬學校同意後，認同本會理念，對本
會宗旨任務有興趣者皆可申請。�

參、實習內容�

依實習生申請之實習計畫及本會年度專案計畫予以適當安排，如參與專案、活動企
劃執行，本會將依學生之學習狀態、意願、能力等予以安排和調整。�

肆、實習申請相關說明�

一、實習申請方式：請塡寫本會網站之線上實習表單，並依規定上傳自傳與實
習計畫。實習方另有特殊要（需）求，請於申請時提出。�

� � � � 二、實習時數與到班時間：�
1. 申請時數：至少� 80� 小時，以 240� 小時為上限原則。起迄期間依實習
生個人規劃與本會需求協調之，必要時得視情況調整。�

2. 到班時間：每日實習時數得視學生狀況塡寫到班時間表而定，但每週
到班至少三次以上（含三次），每次到班不得低於四小時。�

3. 實習生應配合本會工作時間作息，特殊情況除經本會同意外，並不得
低於前述時數之規定。�

� � � � 三、實習名額：視本會業務量能而定，至多為本會全職員工總數之二分之一。�
四、申請時間與結果通知：請最晚於預計實習時間起三十日以前遞交實習申請
書，本會將進行面談，並於面談後以個別方式通知結果，經本會准予之實
習生，於正式實習前至少一日請檢附學校同意至本會實習之公文。�

五、本會不另給予實習津貼，唯實習期間若配合實習計畫與本會實習安排須至
外縣市出差者，本會將補助相關差旅費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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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實習規範�

一、實習生應遵守本會所有規範。�
二、實習生應依報到後排定實習日確實到勤，如需請假者，應事前告知；如有
臨時狀況，亦須先以電話或其他方式跟本會聯絡並確認。請假時數不列入
實習時數計算，實習時數因請假不足時，應於實習期滿前補足，或另外協
調補足。�

三、天然災害發生時，依據行政院「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」辦理，
不列入請假時數。�

四、實習期間若使用本會提供之設備、辦公用品，應妥善使用，如有遺失或損
壞者，應負賠償責任。�

五、本會書籍、資料與其他公物，除非事先徵得本會同意，不得隨意攜出辦公
室，所有借用物品均應於實習結束時歸還。�

六、實習生對於實習過程所接觸、知悉或持有本會之資料與營業秘密（包含但
不限於業務、財務、人事或技術上之機密），應負保密之責。�

七、實習生日後如須以實習內容進行發表，應先取得本會同意。�
八、若未能遵守以上之規定，本會得與校方聯絡，視情況決定是否終止該學生
之實習，且不給予實習成績。�

九、若情節嚴重且涉及法規者者，本會有權提出相關告訴，追究其法律之責
任。�

十、上述各項規定，應於實習報到首日與本會輔導人員進行討論並簽名確認。�

陸、實習考核�

一、實習督導：本會視學生需要，實習期間至少指派一名督導與實習生，病每
週進行一次督導面談，了解實習進度、學習狀況與實習生個別之專業成⻑
與自我成⻑。�

二、實習作業：視學生實習計畫與實際工作內容而定，包括但不限：指定閱讀
資料之心得口頭與書面報告、實習日誌、專案口頭與書面報告。�

三、實習報告：每週應依實習內容繳交本會 3000字以內書面實習報告，實習結
束後應依規定時間繳交 15000字以內之實習報告，包括對實習過程、對機
構、對輔導人員之心得、建議。�

四、實習證書：實習結束後，經本會考核後授予實習證書。�
�

柒、本辦法經董事會決議通過，修正時亦同。�


